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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文化研究·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
———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赵 益

（南京大学 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
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

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

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

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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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宗教文学：困惑与挑战

　　人类当然存在着相同的本质属性，所以我们
可以借用任何能够反思这些本质属性的理论。但

人类因时因地所创造的文化显然也存在着差异

性，由此我们更必须正视这些差异性并发展出独

特的理论，从而更好地反思不同文化的独特面貌。

“文化”视角的辨证内涵，正在于此。我们研究的

对象是中国，每一种反思性的概念和理论都必须

符合这个对象的本质属性。任何简单机械的“格

义”都会使我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既无助

于理解人类的共同特质，更不能认识不同文化的

丰富内涵；既不能理解“他者”，更无法观照自身。

应该承认，当代中国学术语境中，并没有完善地建

立符合研究对象属性的概念语义系统，“宗教”和

“文学”就是最为显著的例证之一。

　　首先它们分别是对西方概念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的?译。“宗教”甚至并不是一个中国固定的

传统词汇，而是日本人翻译时赋予新义的一个新

词；“文学”虽然古有此词（孔门四学之一），但旧

瓶装新酒，已经被直接作为西方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对应。
名词如果仅作为某种物体的代号当然是无足轻重

的，可是当名词指向某一概念或范畴时，其所代表

的概念或范畴的内涵外延就至关重要了，它决定

着我们反思的意义。于是，一个根本问题就产生

了：西方文化中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是什么？中
国文化中有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吗？至少，中国文
化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有哪些独特的内涵？
　　其中“宗教”的问题更为关键一些。“宗教”
的普遍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它是一切人类文明

的母体。正因为如此，宗教应对于文化的差异性

而呈现出复杂的内涵。就中国而言，一方面，文明

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实用理性昌炽，精英传统中

人本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很早就出现了排斥“宗

教”的倾向。另一方面，原始宗教却在民间层面

上有大量遗存。原始宗教并非是原始社会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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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而是一种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始终发挥着作用

的活态宗教，并且是创生型宗教的基础［１］。更复

杂的是：中国古代实用理性和儒家人本主义的发

展并不能阻挡创生型宗教的产生，因为人们需要

对诸如人世苦难的根由与解决办法，善与恶的来

源、性质和结果，以及现世人生与彼岸世界的关系

等根本问题寻找答案。然而中国的各种创生型宗

教（包括外来并逐渐本土化的佛教），除了因未能

妥善处理与现世伦理的关系而被社会打压转入地

下的“秘密宗教”外，最后仍不免都转变为世俗伦

理的附庸，逐渐丧失了其作为宗教本身所应有的

“对某种无限物的体验”这一根本属性①。世俗道

德伦理取代宗教，而实现了那种原本应由宗教实

施的、使人相信人生问题能得到最终解决的功能。

佛、道教包括各种民间信仰，最后都向这种伦理靠

拢，而变成了后者的一种绝妙的补充。中国古代

社会中所有的真正活跃的“宗教”因素，不仅主要

呈现在世俗生活中，而且与社会伦理道德的价值

观念融为一体，是“世俗的”或“生活的”宗教。

佛、道教内部的义理探讨，往往更接近于哲学，与

一般社会信仰有显著的区别。总之，中国的“宗

教”显然具有独特的禀质。其原因固然十分复

杂，但事实则非常清楚。

　　总体而言，在“宗教”的问题上，中国现当代
研究基本上是按照西方语义进行的。因为西方文

化的两大源头“希伯来———犹太教”及“希腊———

罗马”文化中，宗教是重中之重，所以它成为探讨

的中心和重要的视阈，宗教与文学、宗教与哲学、

宗教与艺术等等均成为极富意义的理论视野。且

不说这些由西方文化产生的理论思考是否适合于

中国对象，即使它们因为具有某种普遍性而可以

应用到中国语境中，也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问题

而有所修正，最终从根本上建设起我们自身的反

思理念。

　　整部中国现代学术史就是一个从发现“他
者”到简单格义，再到逐渐走向文化理解的过程。

不幸的是，这个过程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完成。为

了完成这个过程，我们是否需要回到原点，按照饶

宗颐先生的观点，重新从“照着说”再发展为“接

着说”②，建立我们自身的“话语系统”？从这个意

义上讲，“中国宗教文学”的命题，既是一个艰难

的挑战，也是诸多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尤为复杂。特别突出的
有两点：第一，是仅仅局限在宗教本身的“文学”，

还是包括宗教影响下的“文学”？第二，创作主体

是仅限于宗教内部比如佛僧、道士、向道者，还是

包括一切人士？两个问题的不同结论是互不统摄

的，非它即我，非我即它：如果仅局限在宗教本身

的“文学”，必然很难涵括其他创作主体；如果创

作主体不分内外，那么就不能仅仅限于宗教内部

的文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宗教本身的

“文学”？如果说偈语赞颂、寓言故事等至少还符

合一定的文学形式标准的话，那么诸如经文、章表

乃至咒语等，是否仍然算得上是“文学”？

　　在这些挑战面前，应该承认，目前中国学术界
的态度是颇为暧昧的，研究者往往采取绕道而行、

曲线迂回的策略。比如回避“宗教文学”的界定，

着重进行“宗教”与“文学”相互关系的研究，有些

研究主要从事二者具体物质形态方面的关联考

察，如文学主体与佛、道教的关系，佛、道教在文学

中的表现，等等。近几十年来，关注于二者深层互

动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多，如佛道教对文学主体的

影响，对文学意趣、文学形式、文学内容的影响，文

学对佛道教的深刻反映，等等③。毫无疑问，无论

是物质形态方面的关联还是深层互动，仍然还是

“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尚非“宗教文学”

研究。当然也有不少学者逐渐开始对“宗教文

学”本身进行研究，如李丰?关于六朝隋唐“仙道

文学”的论述（《仙境与游历———神仙世界的想

象》，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忧与游———六朝隋唐
仙道文学》，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但无可讳言
的是，这些研究仍然回避了“宗教文学”的界定，

并且仍然按照当代意义上的“文学”标准定义中

国古代宗教文学。事实上，即使是“宗教与文学

的关系”研究，一旦趋于深入，上述根本问题同样

会愈显突出，无法回避。原因在于，严格地按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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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克斯·缪勒在《宗教学导论》中指出：“我们所谓的（宗教）并不是基督教的宗教或犹太人的宗教，而是指一种心理能力或倾向，

它与感觉和理性无关，但它使人感到有无限者（ｔｈｅＩｎｆｉｎｉｔｅ）的存在，于是神有了各种不同的名称，各种不同的形象。没有这种信仰的能
力，就不可能有宗教，连最低级的偶象崇拜或物神崇拜也不可能有。只要我们耐心倾听，在任何宗教中都能听到灵魂的呻吟，也就是力

图认识那不可能认识的，力图说出那说不出的，那是一种对无限者的渴望，对上帝的爱。”（转引自吕大吉《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２８－６２９页）
参阅施议对编纂《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以来都较为兴盛，出现了大量的成果。而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游佐癉《道教和文学》（载福井康顺等《道教》第二卷，朱越利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
文学》（现代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等。单篇论文，可参见刘敬圻、吴光正主编《想
象力的世界———二十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代西方语境界定“宗教”与“文学”，必定不能契合

古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反之，如果一味恪守古代中

国的语境，又势必很难达成文化高度的反思。

　　对应于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文学”，也是舶来品。中
国古来无论是“诗”、“文”、“文学”、“文辞”、“文

章”等，意义虽然数有变化，但根本的标准无非是

三点：其体有法式而成文辞，其用则言志载道，其

效则启人之思增人之感。由此，中国传统文学观

念的独特性至少有二：一是注重社会教化，一是强

调文辞体式。忽略这些独特性而一味以现代标准

来取义“文学”，那么当我们以这样的定义来考察

古代实际的时候，必然发生困惑。

　　二、“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可能性与艰
巨性

　　欲图构建符合中国宗教这一特殊对象属性的
“中国宗教文学史”，不能对以上的困惑和挑战采

取回避策略。否则，此一研究就无法获得真正的

成果。早先也有一些开创性的著作（如詹石窗

《道教文学史》等）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但并

未从理论上彻底解决问题。为了从根本上为“中

国宗教文学史”研究奠定坚实的学理基础，最近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正进行着孜

孜不倦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据笔者个

人的理解，这种共识的核心就是关于“中国宗教

文学史”的命题形成了三个基本界定：一是创作

主体限定为宗教内部。宗教的“内、外”与经藏的

“内、外”不同，后者只是简单地以宗教经藏为对

象标准，而前者则是以创作主体是否具有“宗教

性”为甄别原则。因此，创作主体虽然主要为佛

僧、道士或有心从道者，但如果其他创作主体具有

强烈的宗教认同，当然也可以包括在内；二是采取

“大文学”观念。所谓“大文学”，略等同于章太炎

所谓“一切著于竹帛者通谓之文”的观念［２］，即从

传统的“文体”观念立论，把一切具有语言表达及

文字书写形式意义的“文”全部涵括在内；三是强

调“民族本位诗学”，亦即在中国语境中进行文学

批评并建构理论。笔者个人认为，这一逻辑设定

使“中国宗教文学”和“中国宗教文学史”具备了

相当程度的可能性基础。

　　首先，“宗教文学”得到了明确，即“宗教文
学”是“宗教”直接所属的“文学”。“宗教文学”

由此而可以定义为：在宗教的作用下，表达宗教体

验、宗教感情以及反映宗教主体精神世界并体现

出与其他文学有别的特殊感情、特殊体式的文本

作品［３］。“宗教”影响下的“文学”，或“文学”中所

表现的“宗教”，成为另外的问题。虽然这两大问

题领域有所关联，但如此处理，毕竟彼此界域清

楚，对象明确。最重要的是，它确立了“宗教性”

是宗教文学根本属性这一重要的对象原则。其

次，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研究立足于中国语境之

中，从而避免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尴尬，使学术反思

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大文学”的观念，显然比单

纯采取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视角，更契合于古代

中国的实际。再次，有意识地进行符合对象属性

的理论方法建设，以文化本位立场构建本土文学

理论，当然就可以避免机械的套用，也就必然能够

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反思结果。以此进行崭新的

中国古代宗教文学史研究，因为具备充分的学理

基础，必然会建立起真正的问题领域，并从而取得

突破。

　　当然，任何反思视角和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它们会以对象的复杂性而时时面临着

问题：当我们力图解决旧有的悖论而改换思路的

时候，马上就会遇到新的矛盾。

　　如果创作主体只限于宗教内部的僧尼道士和
具有宗教认同的人，那么，“宗教认同”的程度如

何界定？另外，如前所述，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和

对无限物的体验均较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这

导致即使是佛、道教徒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不一

定具有强烈的宗教意味。所以，以创作主体的宗

教性作为范围限定，可能并不如以作品的宗教意

味作为标准更加合理，尽管后一种做法同样会产

生问题。再比如，以“大文学”为主导，是否会使

除“书写”、“文体”以外的其他“文学性”趋于隐

褪，从而丧失了“文学”作为对象的自性？因为我

们很清楚地知道，佛、道教中诸如禁咒、章表之类

的文本，虽然在“文体”方面颇有意义，但在其他

重要的“文学性”上是乏善可陈的。日本道教研

究者游佐癉较早明确地注意到“道教文学”这一

命题中应该包括“道教徒创作的与道教这种宗教

相关的文学，即道教内部产生的文学”［４］。但由此

而必然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区分其中哪些是文

学作品，哪些不是文学作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

是与“大文学”观念所带来的某种两难紧密相关

的。所以游佐癉在《道教和文学》一文中的观照

对象，仍然只限于游仙诗、楚辞、《庄子》、乐府诗、

步虚词以及小说、变文、宝卷、道情等传统意义上

的“文学”创制。

　　构建民族本位诗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否则
就会像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一样，陷入某种“失

语”的困境。但是，传统毕竟是在发生着变革的，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学术已经发生的现代化转变，不
容倒退。坚持民族本位，并不排斥世界的眼光，更

何况我们自身的传统也是整个人类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不能用狭隘的民粹主义观念进行人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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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需要发扬光大中国

文学的批评体系，必须切实地回到传统，认真地寻

绎出中国语言文学的本质和中国文学批评的谱

系，然后才能予以扬弃，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

　　在此，还可以举出一个更具体的例子。目前
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研究非常强调“教派文学

史”的建构，这是注意到中国佛、道教历时性发展

与共时性分布的复杂性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我

个人认为，“教派”的提法尚不够准确，或者说有

所偏失。因为中国佛、道教历史上的任何“教派”

都不存在迥然的界限，它们不过是时人的标榜或

后人的主观理解。事实上，历时与共时的复杂性

绝不是义理上的，也不是外在形貌上的，而是来源

的、地域的、阶层的、传播或接受的等多种因素的

综合结果。同时，宗教的根本是主观体验，它是否

具备像语言那样明确的历时发展与共时分布，也

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如何深入地反思这些复杂因

素，同样也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三、“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研究
构想

　　就“中国宗教文学史”这一广博闳深的课题
而言，“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可能是较为重要

且十分复杂的子课题之一。原因大约有这样几

点：第一，道教的问题极其复杂。道教的实质是原

始宗教遗存、道家学说、神仙长生思想、后世各种

本土创生型宗教以及民间信仰的一大包容体，渊

源多绪，枝蔓繁复。中国道教的发展从来都不是

一个主动的过程，而是一个从属的、被动的后果，

从发生到最终结果始终与中国和合圆融的文化品

性、区域广大的地理环境、注重道德伦理的精神态

度相互印证，呈现出典型的“混杂”特色。就道教

文学论，道教不同于佛教，也不同于道家思想，它

没有直接并强烈地影响文学的形式和文学思维本

身；道教本身也没有产生足以被称为现代意义上

的“文学”的成果，它的绝大部分歌赞、步虚、醮词

很难被称为“诗化”的作品。第二，魏晋南北朝是

道教由整合至于“形成”的阶段，它的丛生性、地

域性、混杂性乃至模仿性都十分明显。第三，缘于

其整合并“形成”的历史属性，魏晋南北朝道教文

学虽然在最根本的文学性上较为薄弱，但在经文、

圣徒传（神仙传记）、神仙小说、仙道诗歌（神圣诗

歌）等诸种文体上都有开创性贡献，在某些方面

对文学形式、文学思维和文学审美也有一定的影

响。一言以蔽之：“魏晋南北朝道教”是“中国宗

教”的典型反映，而“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在“中

国古代宗教文学”这样一个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中，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南北朝时代的刘勰撰《文心雕龙》，弥纶群
言，唯务折衷，“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

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築异也，理自不可同

也”［５］。刘勰的“折衷”不是不偏不倚的机械权

衡，也不是佛家的“中道”逻辑，它的最高意义是

弃“物”而由“性”，顺“势”并应“理”，亦即真正契

合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正因为如此，《文心雕

龙》才能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系统最杰出的

作品。应对前述的挑战，或就应该采取这种“折

衷”的方法，亦即：不拘牵于古今，亦不苟分中外，

凡所树义，均以达乎对象属性为归。

　　基于这样的思考，关于“魏晋南北朝道教文
学”，拟成主要纲目如次：

　　导　论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多元特色与整合

形成

　　第二章 三元八会与云篆光明：经咒戒章

颂的创造及其文体特色

　　第三章 神灵位业与斗极仙阶：神仙传记的

内容与形式

　　第四章 洞天与洲岛：神仙小说的兴起及其

意义

　　第五章 人神感会与道玄契心：神仙诗歌的

发展及其美学意蕴

　　导论以外，第一章是基础论述，目的在于对
“魏晋南北朝道教”的具体内涵作整体揭示。第

一章以下，是关于“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的主

体部分，大致分为四个方面：

　　经文。公元４—６世纪是道教“造经运动”的
蓬勃发展时期，逐渐形成了“三洞四辅”体系。

“四辅”中的太平经、金丹经、正一经，以及“三洞”

部分中的“本文”、“玉诀”、“赞颂”、“章表”等，都

属于具有独特文体性质的经文范畴。道教经文正

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它的基本体式，无论

是《太平经》的散文体式还是《黄庭经》、《大洞真

经》的韵文体式，抑或是各种禁咒、符、斋戒乃

至解注、冢讼、上章之文，都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

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道教经文创作。在这里，核

心的观照视角是“文体”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而不

是当代的文学性标准，因此，无论是富于形式的韵

体经诰还是缺乏文学意味的章咒符，只要是具

有“文体”的意义，就必然成为审视对象。当然，

对经文的探讨，除了从文本书写、文体特色的角度

进行研究外，同时结合文化研究的诸种视角，揭橥

其发生、发展的脉胳。

　　仙传。如果说刘向《列仙传》开辟了神仙传
记纪元的话，葛洪的《神仙传》则代表了仙传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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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无论是思想旨趣还是文学形式，都达到了一个

极高的境界。在道教不断趋于义理化、世俗化、体

系化大背景下，出于构建宗教内史的需要，再加上

古代史载传统的深刻影响，葛洪的《神仙传》以及

晋南北朝出现的许多仙传如上清系传记，不仅其

具备鲜明的文体特色，而且在主题取向、审美意

趣、结构、叙事、修辞技巧上也都有丰富的创造，实

现了“圣徒传记”这一文体所应有的教谕与传化

功能，并且对后世的神仙故事类文本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神仙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分文本完
全可以定义为“神仙小说”，成为“志怪”、“志人”

以外的一个重要系列。小说本滥觞于神鬼之说，

真正的小说大兴于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怪力乱

神”重新“回归”的时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记述

神仙鬼怪异闻之作品可知约有５０多种（现存及
辑存者约有３０多种），占有绝对的地位。其中的
“神仙小说”（包括地理博闻类小说）就是在道教

神仙学说刺激影响下形成的关于仙界和仙人的虚

构作品，是与“志怪小说”不尽相同的一类，典型

者如《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十洲记》等

（《汉武帝内传》既有仙传的因素，也有小说的因

素，需要辨证对待），它们在原型改造、母题或最

小情节单位、结构和叙事等方面，同样深刻地影响

了后世的小说创造。

　　神仙诗歌。魏晋南北朝道教内部的神仙诗
歌，留存至今大约有１００多篇，是当时道教尤其是
南方神仙道教最具有文学性的创作。神仙诗歌是

宗教仪式的文学展现，更重要的是宗教体验的艺

术表达，它与战国汉魏以来的游仙诗歌，在主题取

向与审美意趣上一脉相承。神仙诗歌可以说是真

正意义上的“神圣诗歌”，不仅是宗教内部的文学

创作，也是宗教与文学深层次上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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